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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判 决 书 （2003）沪海法商初字第436号 原告温州宇宙集团

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苍南县钱库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

人蔡云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智、朱海林，山东海之诺

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

上海市福建中路188号中外运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小龙，总经

理。 委托代理人陈建华，中外运华东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委

托代理人方修志，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经理。 原告温

州宇宙集团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一案，于2003年10月28日向本

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03年10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

，于2004年1月9日、6月10日对本案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委托代理人韩智、朱海林，被告委托代理人陈建华、

方修志参加了本案的第一次庭审。原告委托代理人朱海林、

被告委托代理人陈建华参加了本案的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2年10月，原告委托被告从上海出

运3个集装箱的毛毯到汉堡，承运船舶为韩进比勒陀利亚轮

第0004W航次，装船日期为2002年10月26日。但被告违反了运

输合同，将原告托运的3个集装箱漏装，并实际将其中箱号

为GCNU4632030和GCNU4631835的两个集装箱装上了韩进宾

西法尼亚轮第0005W航次，并签发了编号

为SNLEU200600928A和SNLEU200600928B两份提单。由于被

告作为上述货物的承运人未能在运输途中尽到妥善、谨慎地



保管、照料货物的义务，造成涉案货物灭失，货物损失共

计49，504美元，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货物损失49

，504美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原告前述款

项自2002年11月1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产生的利息损失。 

被告辩称：原、被告双方从没有就涉案货物由韩进比勒陀利

亚轮第0004W航次承运达成过合意，也没有订立过相应的运

输合同；原告主张的漏装事实不存在，被告在履行运输合同

过程中没有违约行为；涉案货物的损失是由于承运船舶在航

行过程中发生火灾造成的，根据《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的规

定，被告不负赔偿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两套提单

，各一式三份，编号为SNLEU200600928A

和SNLEU200600928B，以证明原告是涉案提单的合法持有人

，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被告对此份证

据无异议。 2、编号为SNLEU200600928的装货单，以证明被

告的代理人上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船代）接

受了原告的订舱，涉案货物应由韩进比勒陀利亚轮第0004W

航次承运。 被告认为此份证据为复印件，经其向上海船代了

解，该公司从未签发过此份装货单，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

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3、出口漏装改配申请单，以证

明被告将涉案货物漏装而向海关申请改配至韩进宾西法尼亚

轮，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被告认为此份证据为复印件，

对其证据形式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被告虽然接受承运涉案货

物，但从未向原告确认涉案货物装载在韩进比勒陀利亚轮

第0004W航次上。 4、上海运鸿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鸿

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被告迟延履行了运输合同，



原、被告双方原定涉案货物在2002年10月26日装韩进比勒陀

利亚轮，而被告实际在2002年11月2日将货物装上了韩进宾西

法尼亚轮。 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此份情况

说明是原告的货运代理人出具的，其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

不能以此证明被告有违约行为。 5、被告出具的损失证明，

以证明涉案货物已经全损。 被告对此份证据无异议。 6、装

箱单、商业发票及出口货物报关单，以证明涉案货物的价值

。 被告对装箱单和商业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商业

发票不能证明原告的货物价值，应以报关单为准；对于报关

单，被告认为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指出原

告的发票和报关单上的价格包含了三个集装箱的货物，而本

案争议的只是其中两个箱子的货物。 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

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集装箱货物托运单

，以证明运鸿公司向被告的代理人上海船代订舱的事实。 原

告对此份证据无异议。 2、提单发放清单，以证明原告的代

理人运鸿公司领取了涉案货物的提单SNLEU200600928，该提

单载明承运船舶为韩进宾西法尼亚轮。 原告对此份证据无异

议。 3、上海船代更正通知书及提单副本，以证明原提

单SNLEU200600928被分拆为三份提单，其中本案两个集装箱

货物的提单编号分别为SNLEU200600928A

和SNLEU200600928B，该两个箱子由韩进宾西法尼亚轮出运

。 原告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是原告发现货

物装错船后为使货物和提单一致而向船公司申请分单的，这

并不表示原告认可了被告的违约行为。 4、韩进宾西法尼亚

轮火灾事故报告，以证明涉案货物的损坏是由于承运船舶发

生了火灾事故而造成的，承运人因此可以免责。 原告对报告



的表面形式无异议，但认为该报告中的附件十船东代表报告

没有出具人的签字，并且这是船方单方面对事故所作的描述

，对其内容不予认可，并认为此份报告不能充分证明韩进宾

西法尼亚轮第4舱货物已经全损以及涉案货物是因为爆炸引起

的火灾受损的。 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的

认定意见如下： 原告证据1，两套正本提单均为原件，原、

被告双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此份证据的证据效力

及其证明力，可以认定原告是提单的合法持有人，其与被告

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原告证据2，此份证据与

被告证据1虽然在上海船代所加盖的印鉴样式上不一致，但两

者所反映的订舱内容都是一致的，本院因此对此份证据的证

据效力及其证明力予以认可。 原告证据3，此份证据虽为复

印件，但本院认为该证据与原告的证据4、被告的证据1等证

据所证明的事实相吻合，可以相互印证，本院确认此份证据

的证据效力及其证明力，涉案货物存在漏装的事实。 原告证

据4，此份情况说明是由原告的货运代理人运鸿公司出具，为

原件。根据该说明的陈述，运鸿公司根据原告的委托，要求

被告的代理人上海船代将涉案货物配载韩进比勒陀利亚轮

第0004W航次，但嗣后却得知涉案货物发生漏装而改配了韩

进宾西法尼亚轮第0005W航次。被告认为此份证据的出具人

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而不能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此份证

据是案外人对本案事实所作的一个陈述，该陈述与本案的其

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被告虽对此份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提出

了相反意见，但却未能举出相应的反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

因此确认该份证据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涉案货物存在漏装

韩进比勒陀利亚轮而最终改配韩进宾西法尼亚轮的事实。但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该说明，运鸿公司在得知涉案货物发生

漏装而需改配韩进宾西法尼亚轮后告知了原告这一情况，但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原告或运鸿公司对涉案货物改配韩进宾西

法尼亚轮向被告表示过异议，而恰恰相反原告和运鸿公司只

是“继续等11月2日的提单（韩进宾西法尼亚轮提单）出来”

。 原告证据5，被告对此份证据无异议，本院认可该份证据

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涉案货物已经全损。 原告证据6，原

告提供的商业发票上的货物价格明显高于其提供的报关单上

的货物价格，对此原告解释为发票上的价格为实际交易价

格CIF价，报关单上的价格为FOB价，因此发票价格要高于报

关单的价格，但原告并未提供有关涉案货物的运费和保险费

金额的证明。本院认为由于商业发票是原告单方制作的票据

其证明力低于报关单所反映的货物价值，在原告没有其他证

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仅确认报关单上的货物价值。由

于报关单的货物价值包含了三个集装箱的货物，原告的实际

损失还应小于这一价值。 被告证据1，此份证据与原告证据2

可以相互印证，原、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确认该

份证据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根据此份托运单，原告在向被

告订舱时明确了所要配载的船名航次，被告代理人在其上盖

章的行为，应视为对该订舱要约的承诺，被告所称托运单不

能代表被告确认涉案货物要配载韩进比勒陀利亚轮的主张，

没有足够的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证据2，原告对

提单发放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

力及证明力。 被告证据3，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

确认此份证据的证据效力。该份证据证明了原提

单SNLEU200600928被分拆为三份提单，其中本案的两个集装



箱货物的提单编号分别为SNLEU200600928A

和SNLEU200600928B，承运船舶为韩进宾西法尼亚轮这一事

实。 被告证据4，此份报告是由新加坡的海事索赔服务有限

公司出具并经公证认证，原告对证据形式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确认此份报告的证据效力。根据此份报告的陈述，承

运涉案货物的韩进宾西法尼亚轮于2002年11月11日航行于斯

里兰卡南部印度洋海域时，其4号舱发生爆炸进而引发大火

。2002年11月 15日，在对该轮的救助过程中，该轮6号舱又发

生剧烈爆炸，造成船舶第二次失火。直至2002年11月25日船

上火势方得到控制。2003年2月3日，代表不同舱位分租人的

检验人员随同共同海损检验师登轮联检，根据视察残骸的结

果以及有充分证据表明船舶结构受到严重的热损，确认第4舱

和第6舱的集装箱和货物已构成全损。本案所涉的两个集装箱

就装于该轮第4舱的第340614和340412箱位。在报告的附件十

四，由被告承运而被救助卸下的集装箱清单上也载明涉案两

个集装箱GCNU4632030和GCNU4631835未被救出已全损。该

报告附件十，船东代表报告也讲到该轮发生爆炸的第4舱和

第6舱货物均已损毁，原告认为该附件十没有出具人莱斯力

。R.莫里斯船长的签名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本院认为此份报

告已经公证认证，其真实性应已得到了相关机构的认可。从

火灾事故报告中所附的照片来看，第四舱的货物损坏情况是

毁灭性的，而涉案货物毛毯在如此大的火灾事故中根本不可

能得以幸免，因此以此来判断涉案货物已经遭受全损是合理

可信的。原告虽然否认这一事实却没有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

驳。本院据此认为涉案货物已经全损。 本院根据以上原、被

告在有效期间内提交经双方质证、并被本院认定具有证据效



力的证据，确认本案基本事实如下： 2002年10月，原告的代

理人运鸿公司向被告的代理人上海船代提出要求为原告的三

个集装箱的毛毯，配载韩进比勒陀利亚轮（HANJIN

PRETORIA）第0004W航次，从上海运往汉堡，其中涉案货物

的两个集装箱号分别为GCNU4632030/1752930和

GCNU4631835/1752925.上海船代接受了这一订舱。但嗣后，

韩进比勒陀利亚轮发生了集装箱漏装，涉案货物被改配

至2002年11月2日出口的韩进宾西法尼亚轮（HANJIN

PENNSYLVANIA）第0005W航次。上海船代将改配情况通知

了运鸿公司，运鸿公司又将此情况告知了原告。2002年11月4

日，运鸿公司接受了涉案货物的提单，提单编

号SNLEU200600928.此后，由于三个集装箱中的一个编号

为GCNU4631943/1752817的集装箱并未装上韩进宾西法尼亚

轮。为此，上海船代又将SNLEU200600928号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